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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部分 – 专业服务附加通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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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规定 
1.1 除 A 部分和通用采购条件的其他约定部分之外，本专业服务通用条件适用于供应商向

孚宝提供专业服务的所有要约和订单以及就此与孚宝签订的所有协议。 
 
2 专业服务 
2.1 供应商应勤勉尽责地执行和完成服务。 
2.2 供应商应确保，为履行服务所使用的所有设施、服务和设备在整个协议期限内符合其

预期用途并具有良好的质量和工艺。供应商应在孚宝规定的期间内，提供履行服务所

需的一切管理服务、监督、人员和劳动力。 
2.3 供应商应按照孚宝的合理指示制造、记录、交付、安装、调试和/或修正服务。 
2.4 供应商应承诺，及时、尽早取得认证机构出具的任何适用的合规证明或设计批准和/

或所有必要的主管部门批准。 
2.5 服务部分提供的，孚宝无义务对服务作出部分批准或评估所提供的部分服务是否符合

供应商的义务。 
2.6 双方应定期就协议的履行情况进行操作层面的沟通。供应商应提供详细的工作计划，

说明服务订单、时间和期限，以供孚宝审批。工作计划一经孚宝批准，即构成本协议

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未经孚宝事先书面批准，不得变更经批准的工作计划。 
 
3 变更 
3.1 孚宝有权随时指示供应商对时间表或服务的任何其他部分作出质量、形式、性能、种

类或尺寸方面的增减、删减、替换和变更，但是孚宝应向供应商出具书面变更单。 
3.2 未经孚宝书面同意，供应商不得作出任何变更。 
3.3 所有变更应根据协议和通用采购条件的规定执行和完成。 
3.4 变更和增补不得导致约定价格的提高或约定的交付时间或日期的延长，但在合理范围

内的除外；该等情况下，供应商应在执行变更前就价格的提高或期间的延长向孚宝发

出书面建议，并获得孚宝的书面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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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如果变更导致供应商的供应减少或约定价格降低，孚宝有权按比例降低约定价格。 
 
4 人员的委派和更换 
4.1 供应商应委派合格人员提供服务，每位人员应至少具备约定和/或服务所需的能力水

平。如果供应商委派人员的资质高于提供服务所需的资质，供应商仅能按照适配人员

的小时费率向孚宝收费。 
4.2 未经孚宝事先书面批准，供应商不得临时或长期地更换委派人员。 
4.3 如果孚宝认为有需要或有必要更换人员，而该等更换符合履行协议的最大利益，则供

应商应在孚宝提出要求后两(2)日内遵照执行，不得收取额外费用。 
4.4 如果孚宝合理认定员工存在不当行为，或因其他原因或情形导致孚宝不能合理保留

(即使临时保留)该员工，则孚宝有权立即撤走该员工，其后孚宝应尽快向供应商发出

书面确认。在这种情况下，供应商应委派至少具有同等能力、培训和经验的新员工代

替被撤走员工。 
 
5 费用和付款 
5.1 孚宝应就服务的提供向供应商支付协议中规定的费用。供应商仅有权就其为孚宝提供

服务的人员在所要求的能力水平上实际发生的并经孚宝批准的时间收取费用。 
5.2 如果供应商因孚宝现场的等待期而不能提供服务，则等待期的第一个小时的费用由供

应商承担。对于等待期的后续小时，孚宝应根据其批准的时间表向供应商支付约定的

供应商人员的(小时)费用，但其前提是供应商应在等待期发生后三十(30)分钟内通知

孚宝。 
5.3 供应商人员出差到提供服务的地点的费用和住宿费用由供应商承担，不得向孚宝收

取。 
5.4 对于供应商人员向孚宝提供的所有服务，供应商同意每三(3)个月向孚宝提交一份报

告，详细说明所提供的服务。 
 
6 现场进入权 
6.1 孚宝应允许供应商及其代表为履行协议或与为与之相关的目的进入现场，但供应商及

其代表应遵守下列规定(供应商有义务告知需要进入现场的其所有代表)。 
6.2 仅在现场正常工作时间内允许进入现场。正常工作时间之外，仅在孚宝事先书面批准

后，方能进入。 
6.3 供应商应有义务在每个工作周开始前至少一(1)日前提交人员名单，名单应登记人员

详细信息(姓名简写、姓名、出生日期、完整地址、委任或聘用日期、职能)；仅该等

经登记的人员可被允许进入现场。经孚宝要求，该等人员有义务即刻确认其身份，并

应允许孚宝复制身份证明文件和(如适用)居住和工作许可。 
6.4 进入、出现在现场的所有人员有义务熟悉(并视为已熟悉)法律规定和现场适用的业务

规定，并且必须严格遵守该等规定以及由业主或代表业主发出的所有指示和指令，以

维护秩序、安全或其他利益，违者应离开现场。 
6.5 进入、出现在现场的所有人员自行承担进入的风险，即使其已获得孚宝或代表孚宝授

予的进入许可或其由孚宝或孚宝代表陪同，且无论其是否遵守本条所述的规定、指示

和指令。 
6.6 本条所述的风险同样适用于带至现场或出现在现场的车辆及所有其他货物和材料。 
 
7 合规 
7.1 供应商及其人员应始终遵守适用于孚宝的、与服务有关的规章制度，以及孚宝要求供

应商及其人员遵守的任何其他规章制度。 
7.2 供应商及/或其人员使用孚宝的计算机和计算机设施应始终遵守其不时被告知的孚宝

规程、准则、指示和良好的数据处理惯例和程序，不得干扰孚宝自身的数据处理活动。 
7.3 供应商保证，供应商及其人员不得利用履行协议项下服务而获取的信息，直接或间接

进行证券交易(在不影响其普遍性的前提下，证券包括：股票、期权和衍生品)。 
7.4 供应商保证，其应始终遵守与个人数据保护有关的所有适用规定，包括孚宝与个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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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保护有关的规定(如有)。 
7.5 供应商保证，其已取得提供服务所需的一切批准和许可，已始终遵守该等批准和许可

的所有条款和条件，并且不存在影响任何该等批准和许可继续有效或续展的情况。 
7.6 供应商保证，其在执行协议期间收集的所有孚宝数据将与其从其他客户收集和存储的

任何数据有序地分开存储。 
 

8 专业服务的检验和测试 
8.1 孚宝及其授权代表有权在任何时候检验或委托检验所提供的服务或其部分，检查或委

托检查和/或测试或委托测试所提供的服务或其部分，而无论服务或其部分在何处提

供。为此，孚宝及其授权代表应可以自由进入提供服务或部分服务的现场。 
8.2 发现任何不合格的服务或有缺陷的服务时，孚宝将通知供应商。对检验过程中发现的

任何不合格或有缺陷的服务，供应商应毫不迟延地免费进行补救或更换。 
8.3 孚宝未能对服务进行质量监测或未能发现有缺陷的设计、材料或工艺的，并不免除供

应商在协议项下的义务，亦不损害孚宝此后根据通用采购条件拒收有缺陷的服务或要

求纠正缺陷的权利。 
8.4 孚宝进行或委托进行的检验、审查、检查、测试、采购、建议、批准和/或付款，并

不免除供应商的任何义务、保证或责任。 
 
9 专业服务的完成和验收 
9.1 供应商应负责根据相关规格和要求完整提供服务。供应商应确保服务适当履行，并且

应在约定的孚宝验收日期或时间之前核实这一点。 
9.2 服务完成后，孚宝可以指定第三方检验员对服务(的成果)进行检验。如果检验员认为

服务(的成果)不符合适用的规格和要求，供应商应自行对服务或其任何部分进行必要

的变更、修改和/或增补，以符合适用的规格和要求。孚宝自行发现供应商存在此类

不合规情形时，上述规定同样适用。 
9.3 供应商应最迟于服务验收之日，自行承担风险和费用清理用于执行服务的场地和/或

存储空间并将其恢复原状。 
9.4 供应商应从现场移除因执行服务和/或进行清理活动产生的所有废料和其他残留物。 
9.5 供应商履行其在本第 9 条条项下的义务后，孚宝应接收服务。 

 
10 保证 
10.1 除 A 部分第 16 条外，以下规定同样适用。供应商保证，其人员应具有履行服务所需

的必要技能和专业知识(包括运用服务履行地所在国语言的充分技能)，所有服务将由

专业人士以符合或超过可合理接受的该服务行业惯例的方式履行。 
10.2 供应商保证，根据协议向孚宝提供的任何软件和任何电子格式的文件或文档，以及供

应商为履行服务而作为工具使用的任何软件，均没有感染计算机病毒。计算机病毒包

括所有可能影响软件、文件或文档的访问或使用、或将破坏或篡改孚宝数据或以任何

方式损害其完整性的软件陷阱、病毒、蠕虫或代码(包括使设备或代码无效的任何孚

宝未知的密码)。 
 
11 公布 
11.1 在不影响 A 部分第 14 条规定的供应商保密义务的前提下，供应商明确认可，未经孚

宝事先书面批准，供应商不得为市场营销或其他商业目的援引协议或供应商与孚宝的

关系。 
 
12 禁止招徕 
12.1 在执行协议期间以及协议终止终止后一(1)年内，供应商不得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

接触和/或诱使孚宝员工与孚宝终止劳动合同和/或与供应商或其关联方签订合同。为

本条的目的，“孚宝员工”包括为孚宝工作的所有人员。 
 
13 服务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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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本协议终止时或之前，如孚宝要求，供应商应勤勉地配合孚宝，顺利、有序地将服务

从供应商移交到孚宝或其指定的第三方。 
 
14 保险 
14.1 在提供专业服务期间，供应商应自行承担费用取得并维持适当、充分的保险，包括但

不限于：职业责任保险、雇主责任保险以及供应商依法有义务购买的任何其他保险。 
14.2 经孚宝要求，供应商应及时向孚宝提供合理的证据，证明其已购买本条中所述的保险

(并承诺及时确保其分包商同样遵守该等保险要求)。 
 


